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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本报告检测项目中A、B、C等级的设定，是根据该项目对建筑防火所起作用的程度不同而定：
A等级：是指对建筑防火有重要影响的项目；
B等级：是指对建筑防火有较大影响的项目；
C 等级：是指对建筑防火有一定影响的项目；
2、 报告无“检测专用章”或检测单位公章无效。
3、 未经书面批准，不得复制(全文复制除外)检测报告。
4、 报告无主检审核、批准人签章无效。
5、 本报告若有异议，应在收到本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逾期恕不受理。
6、 本报告应根据检测现场情况，保证完整性、真实性、有效性，得出明确检测结论，并对检测质量和检测结果负终身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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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防火检测报告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委托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工程类别
	□新建
□扩建
□改建(□装修 □建筑保温
 □用途变更)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备案凭证文号
	

	火灾危险性
	
	使用性质
	

	建筑面积
（㎡）
	
	检测面积
（㎡）
	

	建筑高度（m）
	
	层数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检测依据
	《建筑防火及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程》DBJ/T 15-110-2015

	检测内容
	□建筑类别  □耐火等级  □ 防火间距  □消防车道  □救援场地和人口
□特殊场所  □防火分区和层数  □疏散门/疏散走道/疏散楼梯(间)
□防烟楼梯间前室、消防电梯前室及合用前室  □安全出口  □避难设施 
□消防电梯  □电梯井等竖井    □建筑保温  □室内装修  □建筑防爆

	综合判定结论
	本次委托检测所检项目为：建筑类别、耐火等级、防火间距、消防车道、救援场地 和入口、特殊场所、防火分区和层数、疏散门/疏散走道/疏散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前 室、消防电梯前室及合用前室、安全出口、消防电梯、电梯井等竖井等，所检项目符合/不符合检验依据要求，本次委托检测合格/不合格。

（检测专用章）



        年  月   日

	备注
	


项目负责人：             审核：              批准：              （执业印章）

 


检测结果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检测结论
	不合格情况描述

	1
	建筑类别
	合格
	无

	2
	耐火等级
	合格
	无

	3
	防火间距
	合格
	无

	4
	消防车道
	合格
	无

	5
	救援场地和入口
	合格
	无

	6
	特殊场所
	合格
	无

	7
	防火分区和层数
	合格
	无

	8
	疏散门/疏散走道/疏散楼
梯(间)
	合格
	
无

	9
	防烟楼梯间前室、消防电
梯前室及合用前室
	合格
	
无

	10
	安全出口
	合格
	无

	11
	避难设施
	合格
	无

	12
	消防电梯
	合格
	无

	13
	电梯井等竖井
	合格
	无

	14
	建筑保温
	合格
	无

	15
	室内装修
	合格
	无

	16
	建筑防爆
	合格
	无

























检测报告
	检测
编号
	检测项目
	重要
等级
	检测要求
	检测
结果
	检测
判定

	5
	建筑防火
	
	
	
	

	5.1
	建筑类别
	
	
	
	

	5.1.1
	厂房分类
	A
	根据生产中使用或生产的物质性质、数量等可将厂房分为甲、乙、丙、丁、戊类
	
	

	5.1.2
	仓库分类
	A
	根据储存物品的性质和储存物品中的可燃物数量等可将仓库分为甲、乙、丙、丁、戊类
	
	

	5.1.3
	民用建筑 分类
	A
	根据建筑高度、层数、使用功能和楼层面积等可将民用建筑分为单层、多层建筑及一类、二类高层建筑
	
	

	5.2
	耐火等级
	
	
	
	

	5.2.1
	建筑耐火 等级
	A
	厂房和仓库的耐火等级可分为一、 二、三、四级，且应符合标准GB 50016-2014第3.2.8要求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可分为一、二、三、四级，且地下室或半地下建筑(室)和一类高层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一级：单、多层重要公共建筑和二类高层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5.2.2
	构件耐火 极限
	A
	除特殊规定外，墙、柱、梁、楼板、屋顶承重构件、疏散楼梯、吊顶等构件的燃烧性能应符合GB 50016-2014中表3.2.1、表5.1.2要求
	
	

	5.2.3
	构件耐火 极限
	A
	除特殊规定外，墙、柱、梁、楼板、屋顶承重构件、疏散楼梯、吊顶等构件的耐火极限应符合GB 50016-2014中表3.2.1、表5.1.2要求
	
	

	5.3
	防火间距
	
	
	
	

	5.3.1
	防火间距
	A
	建筑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标准、设计及消防建审等要求。(GB 50016-2014 3.4、3.5、4.2-4.5、5.2)
	
	

	5.4
	消防车道
	
	
	
	

	5.4.1
	消防车道设置
	A
	按标准、设计及消防建审意见书等要求设置消防车道。（GB50016-2014 7.1.1-7.1.7）
	
	

	5.4.2
	车道净宽、净高
	A
	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4.0m。(GB 50016-2014 7.1.8)
	
	

	5.4.3
	转弯半径
	A
	转弯半径应满足消防车转弯的要求。(GB 50016-2014 7.1.8)
	
	

	5.4.4
	车道与建筑间障碍物
	A
	消防车道与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等障碍物。(GB 50016-2014 7.1.8)
	
	

	5.4.5
	车道与建筑外墙距离
	C
	消防车道靠建筑外墙一侧的边缘距离建筑外墙不宜小于5m,(GB 50016-2014 7.1.8)
	
	

	5.4.6
	车道坡度
	C
	消防车道的坡度不宜大于8%。(GB 50016-2014 7.1.8)
	
	

	5.4.7
	环形消防 车道
	B
	环形消防车道至少应有两处与其它车道连通。(GB 50016-2014 7.1.9)
	
	

	
5.4.8
	尽头式消防车道回车场
	B
	尽头式消防车道应设置回车道或回车场，回车场面积不应小于12m×12m。 (GB 50016-2014 7.1.9)
	
	

	
5.4.9
	高层建筑及重型消防车使用回车场
	C
	高层建筑回车场面积不宜小于15m×15m,供重型消防车使用的回车场面积不宜小于18m×18m。(GB 50016-2014 7.1.9)
	
	

	5.5
	救援场地和入口
	
	
	
	

	5.5.1
	高层建筑连续救援场地
	A
	高层建筑应至少沿一个长边或周边长度的1/4且不小于一个长边长 度的底边连续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 场地，且范围内裙房进深不应大于4m.(GB 50016-2014 7.2.1)
	
	

	5.5.2
	高层建筑间隔救援场地
	A
	建筑高度不大于50m的建筑，连续布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确有困难时，可间隔布置，但间隔距离不宜大于30m,且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总长度应符合规定。    (GB 50016-2014 7.2.1)
	
	

	5.5.3
	救援场地与建筑间障碍物
	A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与厂房、仓库、民用建筑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 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等障碍物和车库出入口。(GB 50016-2014 7.2.2)
	
	

	5.5.4
	救援场地长度、宽度
	A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长度、宽度分别不应小于15m和10m。建筑高度大于50m的建筑，场地长度、宽度分别不应小于20m和10m。(GB 50016-2014 7.2.2)
	
	

	5.5.5
	救援场地与建筑间距离
	C
	场地应与消防车道相连，场地靠建筑外墙一侧的边缘距离建筑外墙不宜小于5m,且不应大于10m。(GB 0016-2014 7.2.2)
	
	

	5.5.6
	救援场地坡度
	C
	场地的坡度不宜大于3%。（GB 50016-2014 7.2.2）
	
	

	
5.5.7
	救援入口
	A
	建筑物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相对应的范围内，应设置直通室外的楼梯或直通楼梯间的入口。(GB 50016-2014 7.2.3)
	
	

	5.5.8
	救援窗口 设置
	A
	厂房、仓库、公共建筑的外墙应在每层的适当位置设置消防救援窗口(GB 50016-2014 7.2.4)
	
	

	
5.5.9
	救援窗口位置、标识
	
B
	窗口位置应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相对应，窗口玻璃应易于破碎，应设置在室外易于识别的明显标志。(GB 50016-2014 7.2.5)
	
	

	5.5.10
	救援窗口数量
	B
	每个防火分区不应少于2个消防救援窗口。(GB 50016-2014 7.2.5)
	
	

	5.5.11
	救援窗口净高、净宽
	B
	净高度、净宽度均不应小于1.0m。(GB 50016-2014 7.2.5)
	
	

	5.5.12
	救援窗口距室内地面高度
	C
	下沿距室内地面不宜大于1.2m,间距不宜大于20m。(GB 50016-2014 7.2.5)
	
	

	5.6
	特殊场所
	
	
	
	

	5.6.1
	消防控制室
	
	
	
	

	5.6.1.1
	消防控制室设置
	A
	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需要联动控制的消防设备的建筑(群)应设置消防控制室
	
	

	5.6.1.2
	消防控制室防火分隔
	A
	单独建造的消防控制室，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附设在建筑内的消防控制室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和1.5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
	
	

	5.6.1.3
	消防控制室通向建筑内用门
	A
	消防控制室开向建筑内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5.6.1.4
	消防控制室位置
	A
	消防控制室不应设置在电磁场干扰较强及其他可能影响消防控制设备正常工作的房间附近
	
	

	5.6.1.5
	消防控制室疏散门
	A
	消防控制室疏散门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
	
	

	5.6.1.6
	防水淹措施
	A
	消防控制室应采取防水淹的技术措施
	
	

	5.6.2
	消防水泵 房
	
	
	
	

	5.6.2.1
	消防水泵房防火分隔
	A
	单独建造的消防水泵房，其耐火等 级不应低于二级。附设在建筑内的 消防水泉房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的防火隔墙和1.50h的楼板与其他不问分隔
	
	

	5.6.2.2
	消防水泵房位置
	A
	附设在建筑内的消防水泵房，不应设置在地下三层及以下或室内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高差大于10m的地下楼层
	
	

	5.6.2.3
	消防水泵 房通向建筑内用门
	A
	消防水泵房开向建筑内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5.6.2.4
	消防水泵房疏散门
	A
	消防水泵房疏散门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
	
	

	5.6.2.5
	消防水泵房防水淹措施
	A
	消防水泵房应采取防水淹的技术措施
	
	

	5.7
	防火分区和层数
	
	
	
	

	5.7.1
	防火分区面积、层数
	A
	建筑允许高度或层数及防火分区面积应符合要求
	
	

	5.7.2
	防火分区分隔组件设置
	A
	防火墙、防火窗、防火门、防火卷帘等防火分隔组件的设置及防火封堵应符合要求
	
	

	5.8
	疏散走道/ 疏散楼梯
	
	
	
	

	5.8.1
	疏散门
	
	
	
	

	5.8.1.1
	疏散门设 置
	A
	疏散门的设置、数量应符合 要求(GB 50016-2014 3.7.6、3.8.7、5.5.1、5.5.27)
	
	

	5.8.1.2
	疏散门布 置
	
B
	疏散门应分散布置，相邻两 个疏散门最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 (GB 50016-2014
6.4.4)
	
	

	5.8.1.3
	疏散门宽 度
	A
	疏散门最小净宽度应符合要求
	
	

	5.8.1.4
	疏散门开启方向
	A
	疏散门设置形式、开启方向应符合要求。(GB 50016-2014 3.7.5、5.5.21)
	
	

	5.8.1.5
	疏散门火灾开启
	A
	人员密集场所内平时需要控制人员随意出入的疏散门和设置门禁系统的住宅、宿舍、公寓建筑的外门，应保证在火灾时不需要使用钥匙等任何工具就能从内部易于打开，并在显著位置设置使用提示标识
	
	

	5.8.2
	疏散走道
	
	
	
	

	5.8.2.1
	疏散走道设置
	A
	疏散走道的设置应符合要求。(GB 50016-20143.7.6、3.8.7、5.5.1、5.5.27)
	
	

	5.8.2.2
	疏散走道宽度
	A
	疏散走道最小净宽度应符合 要求.(GB 50016-2014 6.4.4)
	
	

	5.8.2.3
	疏散距离
	A
	疏散距离应符合要求。(GB 50016-20146.4.1)
	
	

	5.8.2.4
	疏散走道两侧隔墙
	
A
	疏散走道两侧隔墙的燃烧性能、耐火等级应符合要求。(GB 50016-2014，3.7.5、5.5.21)
	
	

	5.8.3
	疏散楼梯 (间)
	
	
	
	

	5.8.3.1
	疏散楼梯间的设置
	A
	疏散楼梯间的设置形式应符合要求。
	
	

	
5.8.3.2
	疏散楼梯间楼层错位
	

A
	除通向避难层错位的疏散楼梯外，建筑内的疏散楼梯间在各层的平面位置不应改变。(GB 50016-2014 6.4.4)
	
	

	5.8.3.3
	疏散楼梯间要求
	A
	疏散楼梯间不应设置烧水间、可燃材料储藏室、垃圾道：不应有影响疏散的凸出物或其他障碍物；不应设置甲、乙、丙类液体管道；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不应设置卷帘、禁止穿过或设置可燃气体管道。(GB 50016-2014 6.4.1)
	
	

	5.8.3.4
	疏散楼梯间宽度
	B
	疏散楼梯间宽度应符合要求。(GB 50016-2014 3.7.5、5.5.21)
	
	

	5.8.3.5
	疏散楼梯间开孔
	A
	除楼梯间的出入口和外窗外，封 闭楼梯间的墙上不应开设其他门、 窗、洞口。 (GB 50016-2014 6.4.3)
	
	

	5.8.3.6
	封闭楼梯间通风
	A
	不能自然通风或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5.8.3.7
	封闭楼梯间防火门
	A
	高层建筑、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人员密集的多层丙类厂房、甲、乙、类厂房，应采用乙级防火门，并向疏散方向开启
	
	

	5.8.3.8
	防烟楼梯间开孔
	A
	防烟楼梯间不应开设除疏散门和送风口外的其他门、窗、洞口。(GB 50016-2014 6.4.3)
	
	

	5.8.3.9
	防烟设施的设置
	A
	应设置防烟设施
	
	

	5.8.3.10
	防烟楼梯间防火门
	A
	疏散走道通向前室以及前室通向楼梯间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5.8.3.11
	地下或半地下建筑疏散楼梯间设置
	
A
	室内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高度差大于10m或3层及以上的地下、半地下建筑(室),应采用防烟楼梯间：其他应采用封闭楼梯间
	
	

	
5.8.3.12
	地下地上防火分隔
	
A
	首层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与其他部位分隔并直通室外，必须开门时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5.8.3.13
	地下或半地下建筑疏散共用楼梯
	
A
	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不应共用楼梯间，确需共用楼梯间时，应在首层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和乙级防火门将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完全分隔，并应设置明显标志
	
	

	5.8.3.14
	室外疏散楼梯周围开孔
	A
	除疏散门外，楼梯周围2m内的墙面上不应设置门、窗、洞口，疏散门不应正对梯段
	
	

	5.8.3.15
	室外疏散楼梯材料燃烧性能、耐火极限
	A
	梯段和平台应采用不燃材料。平台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00h,梯段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0.25h
	
	

	5.8.3.16
	室外疏散楼梯防火门
	A
	通向室外楼梯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并应向外开启
	
	

	5.8.3.17
	室外疏散楼梯尺寸
	B
	栏杆扶手高度不应1.10m,楼梯净宽度不应小于0.90,m,倾斜角不应大于45°
	
	

	5.9
	防烟楼梯  间前室、消防电梯前重及合用
前室
	
	
	
	

	5.9.1
	前室设置
	A
	前室不应设置卷帘、不应开设除标准允许以外的门、窗、洞口
	
	

	5.9.2
	前室用门
	A
	前室用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5.9.3
	前室使用面积
	B
	前室、合用前室的使用面积应符合要求
	
	

	5.9.4
	消火栓设置
	A
	消防电梯前室应设置室内消火栓
	
	

	5.10
	安全出口
	
	
	
	

	5.10.1
	安全出口设置
	A
	安全出口位置、数量应符合要求
	
	

	5.10.2
	安全出口净宽度
	A
	安全出口净宽度应符合要求
	
	

	5.11
	避难设施
	
	
	
	

	5.11.1
	避难层(间)设置
	A
	建筑高度大于100m的公共建筑应设置避难层(间)
	
	

	5.11.2
	避难层与地面距离
	B
	第一个避难层(间)的楼地面至灭火救援场地地面的高度不应大于50m
	
	

	5.11.3
	避难层疏散楼梯错位
	A
	通向避难层(间)的疏散楼梯应在避 难层分隔、同层错位或上下层断开
	
	

	5.11.4
	避难层净面积
	B
	避难层的净面积应满足要求
	
	

	5.11.5
	避难层布置及防火分隔
	
A
	避难层中的设备间、管道区的防火分隔应符合要求，不应设置易燃、可燃液体或气体管道，不应开设除外窗、疏散门之外的其他开口
	
	

	5.11.6
	避难层消防设施设置
	A
	避难层应有消防电梯出口、应设置消火栓和消防软管卷盘、应设置消防专线电话和应急广插
	
	

	5.11.7
	避难层指示标志
	C
	在避难层(间)进入楼梯的人口处和疏散楼梯通向避难层(间)的出口处，应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
	
	

	5.11.8
	避难层防烟设施
	A
	应设置直接对外的可开窗口或独立的机械防烟设施，外窗应采用乙级防火窗
	
	

	5.11.9
	高层病房楼避难间
	A
	高层病房楼应在二层及以上的病房楼层和洁净手术部设置避难间
	
	

	5.11.10
	高层病房楼避难间位置及分隔
	A
	高层病房楼避难间应靠近楼梯，并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和甲级防火门与其他部位分隔
	
	

	5.11.11
	高层病房楼避难间消防设施
	A
	应设置消防专线电话和消防应急广播
	
	

	5.11.12
	高层病房楼避难间标识
	C
	避难间的人口处应设置明显的指示 标志
	
	

	5.11.13
	高层病房楼避难间防烟设施
	A
	应设置直接对外的可开启窗口或独立的机械防烟设施，外窗应采用乙级防火窗
	
	

	5.11.14
	避难走道耐火极限
	A
	避难走道防火隔墙耐火极限不应低于3.00h楼板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50h
	
	

	
5.11.15
	避难走道安全出口及疏散距离
	
A
	避难走道直通地面的出口不应少于2个，并应设置在不同方向：任一防火分区通向避难走道的门至该避难走道最近直通对面出口的距离不应大于60m
	
	

	5.11.16
	避难走道净宽度
	B
	避难走道净宽度不应小于任一防火分区通向该避难走道的设计疏散总净宽度
	
	

	5.11.17
	避难走道装修材料
	A
	避难走道内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应 为 A 级
	
	

	
5.11.18
	避难走道防烟前室设置
	
A
	防火分区至避难走道人口处应设置防烟前室，前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6.0m,开向前室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前室开向避难走道的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5.11.19
	避难走道消防设施设置
	A
	避难走道内应设置消火栓、消防应急 照明、应急广播和消防专线电话
	
	

	5.12
	消防电梯
	
	
	
	

	5.12.1
	消防电梯设置
	A
	消防电梯设置应符合要求
	
	

	
5.12.2
	消防电梯井、机房防火分隔
	A
	消防电梯井、机房与相邻电梯井、机房之间应设施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隔墙上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5.12.3
	消防电梯排水设施
	A
	消防电梯井底应设置排水设施，排水井的容量不应小于2m²,排水泵的排水量不应小于10L/s
	
	

	
5.12.4
	消防电梯性能
	
A
	应能每层停靠，首层人口处应设置消防员专用操作按钮，轿厢内应设置消防专用对讲电话，内部装修应采用不燃材料，载重不应小于800kg
	
	

	5.13
	电梯井等竖井
	
	
	
	

	5.13.1
	电梯井设置
	
A
	电梯井应独设置，井内严禁敷设可燃气体和甲、乙、丙类液体管道，不应敷设与电梯无关的电缆、电线等。电梯井不应设置标准允许以外的开口
	
	

	5.13.2
	竖井设置
	
A
	电缆井、管道井、排烟道、排气道、垃圾道等竖井，应分别独立设置。井壁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00h,井壁上检查门应采用丙级防火门
	
	

	5.13.3
	井与构件连接处的防火封堵
	


A
	建筑内的电缆井、管道井应在每层楼板处采用不低于楼板耐火极限的不燃材料或防火封堵材料封堵。建筑内的电缆井、管道井与房间、走道等相连通的孔隙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5.13.4
	电梯层门
	A
	电梯层门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00h,并应符合现行标准GB/T 27903规定的完整性、隔热性要求
	
	

	5.14
	建筑保温
	A
	
	
	

	5.14.1
	建筑外墙保温系统设置
	A
	建筑外墙保温系统设置应符合要求
	
	

	5.14.2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
	A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符合要求
	
	

	5.14.3
	防护层厚度
	A
	防护层厚度应符合要求
	
	

	5.14.4
	电气线路穿越或敷设
	A
	电气线路穿越或敷设在B1或B2级保温材料时的防火保护措施应符合要求
	
	

	5.15
	室内装修
	
	
	
	

	5.15.1
	室内装修基本要求
	A
	建筑内部装修不应遮挡消防设施、疏散指示标志及安全出口，不应减少安全出口、疏散出口和疏散走道的设计所需净宽度和数量，不应妨碍消防设施和疏散走道的正常使用
	
	

	5.15.2
	装修材料燃烧性能
	A
	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相关要求
	
	

	5.16
	建筑防爆
	
	
	
	

	5.16.1
	建筑结构防爆
	B
	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房宜独立设置，并宜采用敞开式或半敞开式
	
	

	5.16.2
	泄压设施
	A
	有爆炸危险的厂房或厂房内有爆炸危险的部位应设置泄压设施
	
	

	5.16.3
	总控制室设置
	A
	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房的总控制室应独立设置
	
	

	
5.16.4
	门斗设置
	
B
	有爆炸危险区域内的楼梯间、室外楼梯或有爆炸危险的区域与相邻区通处，应设置门斗等防护措施。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5.16.5
	液体厂房防爆
	A
	使用或生产甲、乙、丙类液体的厂房，其管、沟不应与相邻厂房的管、沟相通，下水道应设置隔油设施
	
	

	5.16.6
	液体仓库防爆
	A
	甲、乙、丙类液体仓库应设置防止液体流散的设施。遇湿会发生燃烧爆炸的物品仓库应取防止水浸渍的措施
	
	

	5.16.7
	气体粉尘防爆
	A
	散发较空气重的可燃气体、可燃蒸汽的甲类厂房和有粉尘、纤维爆炸危险的乙类厂房应符合相关要求
	
	














































建筑防火检测不合格规范要求项目


